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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经济管理学院按照农林经济管理类、工商管理类和经济

学类等三个大类招生，根据学校专业分流相关规定及学院本科教学管

理办法要求，制定《经济管理学院按大类招生学生专业分流管理办法》。

第二条 专业分流工作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 操作原则

第三条 专业分流不跨大类。各年级专业分流只涉及大类招生的

经济学类和工商管理类，农林经济管理类学生直接进入农林经济管理

专业学习。

第四条 各专业学生人数计划确定的依据为专业教学资源情况、

近两年就业情况以及近两年各专业人数，由专业分流工作小组提出初

步计划报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核，并在分流工作开始前向学生公示。

第五条 专业分流学生去向坚持双向选择，即专业分流尊重学生

专业志愿与学院调配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港澳台学生和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的专业志愿尊重学生选择，且不占相应专业的计划人数。

第七条 专业分流的基本依据为学生第一学年的必修课成绩。



第八条 专业分流以后学院不再受理同一年级学生转专业申请。

第三章 工作流程

第九条 专业分流工作在每一年的下半年进行，学生第四学期进

入相关专业学习。

第十条 办理程序。

（一）提交方案。学院制定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包括各专业计

划数、专业分流依据、学生志愿填报等，报送教务处审查。

（二）公布方案。学校根据学院的本科人才培养的要求和教学资

源条件，审定专业分流工作实施方案并在网上公布。

（三）填报志愿。所有学生均必须填满所有类别全部专业志愿。

提交志愿之后就不再更改。

（四）信息公示。由工作小组公示学生学业成绩和志愿情况。



（五）专业分流。由工作小组组织遴选后，初步名单报学院党政

联席会讨论、审定。

（六）学校审批。学院将专业分流结果上报教务处。并按程序公

示专业分流学生名单。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十一条 学院成立专业分流工作小组，院长和书记担任组长，

主管本科教学工作副院长、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以及学院纪委书记担

副组长，教学秘书、辅导员和专业负责人作为工作小组成员，全程参

与和监督专业分流工作。

第十二条 获准转专业的学生转入专业大类，按照相应程序参与

专业分流。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并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

责 。

第十四条 每一年的专业分流工作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

方案。

经济管理学院

2021.10.26

解释


